附件2

关于《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
管理办法》的修订说明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根据财政部等9部门《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资环〔2020〕6号）、生态环境部等14部委《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的通知》（环法规〔2022〕31号）、生态环境部等12部委《关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环法规〔2025〕6号）等文件规定，省财政厅会同省生态环境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结合国家政策调整和我省实际，对原《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鲁财资环〔2020〕19号）进行了修改完善，起草形成了新的《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必要性
《管理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在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保责任追究制度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为探索多样化责任承担方式和推进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2022年，生态环境部等14部委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环法规〔2022〕31号）；2024年，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等13部门印发《山东省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细则的通知》（鲁环发〔2024〕2号），对生态损害赔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最新规定，适应生态损害赔偿工作的新形势，我们按照文件修订计划，在征集各部门、各地市意见基础上，对《管理办法》提出了修改完善意见。
二、修订内容
主要从三方面作了11处修改。一是根据国家和省级新规定，对赔偿义务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进行规范，对赔偿协议的磋商主体和申请司法确认的主体范围作了扩充。二是结合资金管理工作实际，对资金使用主体进行了合理调整，将资金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拓展到海洋生态环境领域。三是为规范文件表述，对资金支持范围进行了删改，对资金使用流程、赔偿权利人指定负责范围等条目进行了整合归并。
三、修订后的文件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共十九条，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流动为主线，横向列举了生态损害赔偿修复的各种情形，纵向涵盖资金产生、使用、管理的全过程。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资金的定义。对生态损害赔偿资金及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做出详细定义，明确本办法基本概念。二是资金的征缴。详细规定了资金的来源、构成、征缴程序，并分类说明了资金产生的各种情形。三是资金的使用。明确资金的用途、使用申请和拨付程序。四是资金的管理。明确了资金使用单位的职能和责任，并对违规使用规定了惩戒措施，促进资金安全高效规范使用。
四、主要政策依据
文件修订的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财政部等9部门《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资环〔2020〕6号）、生态环境部等14部委《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的通知》（环法规〔2022〕31号）、生态环境部等12部委《关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环法规〔2025〕6号）、《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办发〔2018〕28号）、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等13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细则的通知》（鲁环发〔202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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